
宣女士在西海岸新区光谷软件园上班。
2022年，乐芙瑜伽馆进驻园区，宣女士考虑这是
一家干了 6年多的老品牌，跑路可能性不大，便
充值7000多元成为会员。2023年1月份再次充
值1万多元。至今年6月底乐芙闭店，宣女士仍
剩8000多元未消费。

“6月 24日乐芙公众号推来一条消息，乐芙
负责人孙阳通知，乐芙瑜伽馆已经转让，由陈凯
接手继续运营，正常上课，但是三天后，乐芙瑜
伽馆直接闭店，陈凯从未露面。”宣女士告诉记
者，6月30日乐芙公众号再次发文，孙阳说在转
让交接过程中因种种原因，导致瑜伽馆不能正
常运转。她给出分流方案，可以去普拉提继续
上课，也可以去塑形班、美容院、美睫店用剩余
的会员费用去消费。孙阳明确表示不退费。

“虽然看似是把我们的课时分流了，但是政策
十分严苛，比如之前充值送的课程要折算回正

课，在普拉提上一节课要 140元，而在乐芙上课
费用不到 90元，这还没有考虑到交通问题。普
拉提只能接收150人，而乐芙会员300多人。”宣
女士说。

乐芙瑜伽馆有光谷店和金石店两个门店，
宣女士向记者出示了两个门店会员自发登记的
维权信息，375名会员尚有 326万元课时费还未
消费，其中今年 5 月份充值金额约 23 万元。消
费者最近一次充值的日期则是6月17日。

乐芙瑜伽馆关门

375名会员尚有326万元课时费未使用 消费者面临维权难

锦天城（青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袁伟表示，教
培机构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其终
端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需要系统地看待。教培机构主要
支出是人员成本和房租，目前机构运行过程中缺乏监管，
资金容易被企业挪做他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当机构
出现不良状态时，该如何收尾，这需要完善市场退出机
制，而不是“一关了之”。而当下恰恰因为该类机构市场
退出机制的缺失，让职业闭店人有了漏洞可钻。

职业闭店人的操作模式是什么样的呢？记者以自
己有一家教培机构要闭店为由，在社交媒体上联系到
了一位“专业闭店、优化债务”的博主。该博主告诉记
者，他已经办了很多笔闭店业务，首先在机构正常经营
的情况下，更换法人，该法人由职业闭店人提供。在机
构宣布闭店或者转让后的一段时间内，机构原法人需
要“出去躲躲”。职业闭店人制定分流方案，在 2个月
内，把比较“好说话”的顾客分流，这部分人能占到60%，
剩下的顾客如果走诉讼程序，职业闭店人会应诉。职
业闭店收费标准为店铺剩余课时费的10%，职业闭店人
在更换完法人之后，该机构所有的事务以及法律风险
便与原法人无关。

这位博主表示，他操作的闭店流程“不违法”。那
些涉嫌违法的闭店业务为：闭店之前再搞一波促销，割
一轮韭菜。职业闭店人看似轻描淡写地便把跑路教培
机构法人的债务“优化”掉了，但消费者相应的债权便无
法兑现。这是对法治社会和诚实守信市场法则的践
踏，其社会危害极大。打击“职业闭店人”刻不容缓。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吕来明表示，“职业闭店人”虽
然帮助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逃避责任，但如果经营者
实施了转移资产逃避债务，或者非法减资等行为，经营
者的责任是不能免除的。在诉讼过程中，通过加大法
院依法调查取证力度，甚至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能够取证机构及法定代表人恶意逃债、转移资产等，那
就构成侵权，经营者将和背债人共同承担责任。

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对预付式消费作出规定，明确了惩罚条款。若经营者
明知有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再诱导消费搞一轮促销，
短期内卷钱跑路，这是典型的诈骗，应该进行刑事打击。

今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审理预付式消费
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已经明
确，经营者收取预付款后因经营困难不能按照合同约定
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应当及时清算；第三人帮助经
营者逃避债务，造成消费者损失，消费者请求第三人和经
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而目前全
国法院已有对职业闭店人的判决，不法行为终将难逃法
网。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雷林

又是“职业闭店人”干的？

最近我市接连有教培机构关
门，其闭店套路如出一辙：换法人、
搞促销、突然关门、课程分流。消费
者维权难，纷纷怀疑遭遇了“职业闭
店人”。上周，西海岸新区乐芙瑜伽
馆突然关门，门店会员宣女士拨打
晚报新闻热线82860085告诉记者：

“乐芙5月份还搞了一次大促，有人
一次性充值3万多元，6月25日更换
法人，3天后闭店，给出分流方案十
分不合理，这波操作像是职业闭店
人干的。”事件原委如何？有职业闭
店人参与吗？记者展开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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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职业闭店人，是指帮助经营不善的公
司计划好关店、跑路方法，并接手处理后续维权
问题的人。职业闭店人的工作内容是解散员
工，降低消费者预期，诱导接受不公平方案。如
果消费者不接受方案，发起诉讼，职业闭店人会
出面善后。他们接手后，会在短时间内将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更换为无偿还能力的“背债人”，
因此并不忌惮消费者发起诉讼。

宣女士认为乐芙瑜伽馆突然闭店，有职业
闭店人的身影。“我和乐芙瑜伽馆签合同时，盖
章单位是乐芙瑜伽馆，而收款单位确是奥蕴芝
诺瑜伽馆。早在今年2月，乐芙瑜伽馆工商登记
已经被注销。据企查查信息，6 月 24 日奥蕴芝
诺瑜伽馆经营者由孙阳更改为刘绍杰，当日下
午，孙阳在公众号发文表示，乐芙瑜伽转手。企
查查信息显示，刘绍杰为一名 1997年出生的河

北省某个村子的青年。店铺会员档案、课程信
息都被全部带走，我们让孙阳出具转让协议、让
新负责人出面对接等都被拒绝。孙阳给出的解
决方案就是在强迫我们降低预期，把会员的真
金白银折算成高价的美容项目，甚至拿“美睫”
来凑数。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职业闭店人的手
段。”宣女士表示。

对此，记者联系到孙阳，她表示：“目前我已
经不是瑜伽馆的实际经营者，乐芙瑜伽馆跟我
已经没关系了。我不是跑路，还在帮接盘者‘擦
屁股’，我在不断地和同行沟通接纳乐芙的会
员。至于法人更换，接盘者找谁来做法人，我掌
控不了。我和接盘者有转让协议，而且已经将
剩余的课程费用打包转给了接盘者。”记者询问
孙阳可否出示转让转让协议及课时费打包转账
信息，截至发稿，孙阳没有回应。

宣女士能否用法律手段讨回公道呢？山东
诚功律师事务所宁春竹律师表示，瑜伽馆无法
正常进行授课，致使合同目的无法达到，已经构
成违约，宣女士可以主张解除合同，乐芙瑜伽馆
应该退还剩余课程费并承担违约金。乐芙与奥
蕴芝诺两个瑜伽馆进行混合经营，可视为同一
实际经营者，存在财产混同的可能。虽然乐芙

瑜伽已经注销，但乐芙瑜伽经营者孙阳仍应为
其签署的、尚未履行完的合同承担履约责任。

奥蕴芝诺瑜伽为个体工商经营者，经营者
以个人财产承担责任。虽然奥蕴瑜伽已变更经
营者，但是原经营人仍然应对经营期间产生的
债务承担责任。宣女士可同时起诉奥蕴芝诺瑜
伽及原法人孙阳，主张赔偿损失。

瑜伽馆毫无征兆突然闭店AA

会员怀疑有“职业闭店人”的身影BB

律师称更换法人亦难逃责任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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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芙瑜伽闭店，
会员聚在一起讨说法
（受访者供图）。

天眼查截图天眼查截图，，奥蕴芝诺瑜伽馆经营者由奥蕴芝诺瑜伽馆经营者由
孙阳更改为刘绍杰孙阳更改为刘绍杰（（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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